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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适用于单层或复合涂层与底材间或涂层间附着力的定量测定。

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SO 4624-1978《色漆和清漆— 附着力的拉开试验法》。

1 定 义

拉开法所测定的附着力是指在规定的速度下，在试样的胶结面上施加垂直、均匀的拉

力，以测定涂层间或涂层与底材间附着破坏时所需的力。以kg/=2表示。

2 设 备

2.1拉力试验机
    拉力试验机的载荷选择应与试样的破坏负荷相适应。试验时所用

的4具FU能伸试样对中、固定.试验机应使拉力平稳地增加，并垂直地 }_

作用千试柱的表面上。 }

2.2 试枉 1

    试验所用试柱是用金属(钢、铁、铝等)加工而成。试柱的直径为 1

20mm高度应不小于自身直径的一半，其平面应与试往的长VTH}A.}

如图I所示。 ‘

2.3定中心装置
    当按3.3和3.4操作时，可保证试件固定的同轴排列。如图2所

刀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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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试柱

图2  20毫米直径试柱的定中心装置示例

    1一对接试样毛2一组合试样;3一定心销

3 试样的制备

3.1 试样
    试样为两个金属试柱的对接件或组合件。金属试柱所用材料及其表面处理应与实用底

材相同。在一个试柱的表面按其相应涂料产品的技术条件进行涂装。用胶粘剂与另一个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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柱胶结。其组成、形状如图3所示。

3.2涂层的制备和干燥
    待试涂层的制备和干燥，应按其相应的涂料产品技术条件或涂层施工工艺说明书中规

定的条件进行

3.3 试样的胶结
    在未涂漆的试柱上均匀地涂一薄层胶粘剂，可借助图2的装置同轴心地胶结，连同定中

心装置，按其干燥工艺要求进行固化。固化前用微量溶剂擦净多余的胶粘剂。

3.4 组合试样
    组合试样(见图4)适用于不宜加工成试柱的材料，如可变形的底材，复合材料和玻璃

等。制样时，应从涂漆的底材上切下一块作为试片(最小直径为30mm的圆片或边长为
30mm的正方形试片)，在两个清洁的试柱表面上，均匀地涂一薄层胶粘剂，用定中心装置，

使上下两个试柱与试片同心对接起来(见图2中2)。固化期间要始终保持不动。

                图3 对接试样 图4 组合试样

    固化后用锐利的刀子，沿试柱的周线切透固化了的胶粘剂和漆层直达底材①。
3.5 胶粘剂

    胶粘剂的调制及使用方法应符合相应技术标准的规定。涂搜时应便用最少量的胶粘

剂，以便在组合试样时产生一牢固、连续而均匀的胶结面。
    注:①在多数情况下使用a佩基丙烯酸乙醋为主体的胶粘剂，或E-44环氧树脂:TY-200聚酞胺=1:1

        的双组分胶枯剂。

      ②为提高胶结试柱的粘结力，可用细砂纸轻轻地打磨干燥好的待试涂层和试柱的表面。

      ③在组合试样时，如预计试片未涂漆的一面与试柱胶结不好，则可事先将试片的两面进行涂装。

4 试验条件

试验环境应保持在:温度25士1̀C，相对湿度为60%-70%a

采用说明:

① 国际标准中规定“使用切割装置沿试柱的边线切割直透底材.，，本标准中是使用锐利的刀子操作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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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试验步骤

:一;
将制备好的试样放人拉力机的上下夹具，并调至对中，使其横截面均匀地受到张力。
夹具以10mm min的拉伸速度进行拉开试验，直至破坏。记下试样拉开的负荷值，并

观察断面的破坏形式。

6 试验结果

6.1

式中

6.2

结果计算

涂层的附着力按下式计算:

6.2.1

6.2.2

F— 涂层的附着力，kg/cmZ ;
G— 试样被拉开破坏时的负荷值，kg;

5— 涂覆被测涂层试柱的横截面积，an 2o
破坏形式①

  附着破坏:涂层与底材，复合涂层界面间的破坏

  内聚破坏:涂层自身破坏，以B表示。
  胶粘剂自身破坏或被测涂层的面漆部分被拉破

，以A表示。

6.2.3 ，这表明涂层与底材的附着力或涂层

间的界面附着力均大于所得数值，以C表示。

6.2.4 胶结失败:胶粘剂与未涂漆的试柱脱开，或与被测涂层的面漆完全脱开，以D表示。

    破坏形式为A,B或C时，其测量结果是符合附着力试验要求的。如出现两种或两种

以上的破坏形式，则应注明破坏面积的百分数，大于70%为有效。出现D时，应对胶粘剂

的选用、工艺和质量进行检验或更换。出现C，则表明胶粘剂的强度不能满足要求，可更换

胶粘强度更高的材料，以便定量表示出涂层的附着力。

6.3试验误差②
    侮组被测涂层的试样应不少于5对，并至少取其中3对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，每

对试样的F值与算术平均值的误差不超过土15%为有效。
    注:试验所得结果不仅与涂层的性能有关，而且也受底材的类型、表面处理方法、涂装工艺、环境的温

      度和湿度、被捌涂层是否干燥完全及其他因素的影响。
6.4 结果的表示

    试验结果用附着力与破坏形式表示。

    如:75kg/cmZ " A o

7 试验报告

试验报告应包括下述内容:

8.被测涂料的名称、牌号、批号和来源;

采用说明

CL}
国际标准中规定了七种破坏形式的代号，本标准依验证结果认为用四种代号即可表达

国际标准中未规定试验误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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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试柱和胶粘剂的名称、牌号;

c.制备试样的工艺条件;

d.试样的编号和数量;

e试验时环境的温度、湿度;

f.试验拉力机的型号、载荷、加载速度;

9.试样的破坏载荷、破坏形式、涂层的附着力及误差;
h.试验中出现的偏差和异常现象;
1、试验日期、试验人员。

附加说明:

   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，由全国涂料和颜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   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部第六二一研究所负责起草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}奉硅系、杨和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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